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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協助新生認識學校、提高學習效果，並建立歸屬感，以完成成人進修教育，特依據教

師法第三十二條及國立空中大學專任教師教學工作時數計算要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每學期依據新生人數，於各學習指導中心設置導師若干名，成立導師班。 

各學習指導中心每三十至五十名新生分配一名導師為原則，各中心得視當學期實際情況，酌

予調整導師班人數。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各中心主任、組長，均應擔任導師。但他校教師兼任各中心主任、組長，

得選擇擔任本校導師職務。各學習指導中心得聘請本校兼任面授教師及奉派擔任督導中心業

務之本校退休教師擔任導師。 

學生事務處於每學期開學前，就本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協調各學習指導中心及學系科，推

薦所需導師人選，併前一、二項願意擔任導師職務者，簽請校長核准後，由人事室發聘，聘

期為一學期(十八週)。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含他校教師兼任各中心主任、組長)擔任導師得由以下兩種方式擇一進行輔導

學生： 

一、每週應排定二小時固定導師時間，於本校指定之地點，進行輔導工作，學生得以電話聯

繫或面談方式與導師洽詢事務。 

二、每週無固定導師時間，中心或導師得設立導師班多元通訊軟體社群，或透過學校數位學

習平台等方式進行輔導，學生得以電話聯繫、面談或其他通訊軟體等多元方式與導師洽

詢事務。 

本校兼任面授教師擔任導師每週無固定導師時間，依實際情況不定時、不定點輔導學生。 



第五條 本校各學習指導中心導師職責及工作內容如下： 

一、協助學生建立自我導向學習能力，並輔導其有關生活、課業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輔導學生續讀，減少學生輟學率。 

三、協助並主動關心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狀況。 

四、轉介情況特殊同學予各中心輔導諮商教師予與關懷輔導或提交相關單位研商解決。 

五、記載「導師工作紀錄冊」，並於規定期限送交學生事務處留存。 

六、出席所屬學習指導中心辦理之「新生開學典禮暨始業輔導」。 

七、出席導師知能研習、導師會議及其他相關會議。 

第六條 本校導師除經政府發布放假日及專案簽准之特殊情況外，所有假別皆需辦理調補工作時數。 

第七條 本校專任導師工作每週折抵教學工作時數二小時，依工作期間計算。 

兼任導師每學期支領導師輔導工作費三千元整。 

       導師於學期中因疾病或意外無法擔任導師工作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基於人道關懷，將不扣

除其導師輔導工作費，代理導師之導師輔導工作費則依實際代理期間按比例支給，並由兼任

導師所屬中心簽請支給代理導師費。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